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有效性證明申請審查

管理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有效性證明申請審查管理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自一百十二年一月十日訂定，迄今未修正。配合行政院組

織改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改制為環境部，修正機關之名稱及簡稱，並為

發展我國永續環境治理技術，強化技術能力及品質，促進我國優良技術於

國內深耕與推廣及國際技術互認之可能性，對於整治技術以環境治理為

考量，不宜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為限，應納入其他與環境有關之治理

技術，爰新增廢水能資源化及其他經環境部核准之永續環境治理技術，並

核發可查證之永續環境治理技術有效性證明，以鼓勵國內採用環境友善

且能達到環境永續之技術，爰修正本要點，並將名稱修正為「永續環境治

理技術有效性證明申請審查管理作業要點」，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技術名稱。（修正規定第一點至第三點、第八點、第十一點） 

二、 增訂廢水能資源化定義及項目。（修正規定第二點） 

三、 修正審查組織名稱、組成及運作，並修正審查作業流程及原則等相

關事項。(修正規定第五點及附件一至附件三) 

四、 修正永續環境治理技術有效性證明之有效期限及檢具展延文件內

容、展延期限，取消展延次數限制。（修正規定第八點） 

五、 原應實施追蹤查核修正為得實施追蹤抽查。（修正規定第十三點） 

六、 申請者歇業或停業超過一年時，增訂為永續環境治理技術有效性證

明之廢止理由。（修正規定第十六點）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有效性證明申請查審

查管理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永續環境治理技術有效性

證明申請審查管理作業要

點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

術有效性證明申請審查管

理作業要點 

整治技術以環境治理為考

量，除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外，納入廢水能資源

化或其他與環境有關的治

理技術。整治技術係經申

請者提出技術之自我宣

告，由環境部審查其有效

性，通過後核發證明文件，

爰修正本要點名稱為「永

續環境治理技術有效性證

明申請審查管理作業要

點」。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環境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推動及發展我

國永續環境治理技

術，強化技術能力之

推動，特訂定本要點。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本署）為

推動與發展我國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

術，強化技術能力之

推動，特訂定本要點。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改

制為環境部，修正機關

名稱及簡稱，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二、對於整治技術以環境

治理為考量，不宜以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為限，應納入其他

與環境有關的治理技

術，爰修正技術名稱。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

下： 

（一）永續環境治理

技術： 

1.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技術：

應用於土壤或

地下水污染之

調查、監測及改

善工作，以掌握

污染、使土壤或

地下水中之污

染物濃度降低

或使污染物毒

性降低之技術，

包含工法、設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

下： 

（一）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技術：

應用於土壤或

地下水污染改

善工作，使土壤

或地下水中之

污染物濃度降

低或使污染物

毒性降低之技

術，包含工法、

設備、藥劑或材

料。 

（二）自我宣告：指申

請者就申請之

一、 第一款修正理由，說

明如下： 

（一）配合修正技術

名稱，現行第一

款移列至第一

目。 

（二）第二目新增廢

水能資源化技

術。 

（三）考量技術創新

發展之可能性，

第三目新增本

部得指定之永

續環境治理技

術。 

二、 第二款未修正。 



備、藥劑或材

料。 

2. 廢水能資源化

技術：應用於事

業廢水改善工

作，使污染物能

資源化之技術，

包含工法、設備

或材料。 

3. 其他經本部指

定之永續環境

治理技術。 

（二）自我宣告：指申

請者就申請之技

術適用條件、應

用情境及可達成

技術表現或效果

之說明。 

（三）永續環境治理

技術有效性證明

（以下簡稱有效

性證明）：指申

請者申請自我宣

告之永續環境治

理技術，經本部

審查核發符合申

請者自我宣告之

證明文件。 

（四）永續環境治理技

術有效性證明技

術規格（以下簡

稱技術規格）：

指本部針對永續

環境治理技術，

公告用以認定申

請者申請之技術

符合其自我宣告

之技術規格。 

技術適用條件、

應用情境及可

達成技術表現

或效果之說明。 

（三）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技術

有效性證明 (以

下簡稱有效性

證明)：指申請者

申請之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

治技術，經本署

審查核發符合

申請者自我宣

告之證明文件。 

（四）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技術

有效性證明技

術規格 (以下簡

稱有效性證明

技術規格)：指本

署針對不同種

類之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

技術，公告用以

認定申請者申

請之技術符合

其自我宣告之

技術規格。 

三、 第三款、第四款修正

技術名稱，修正機關

簡稱，理由同修正規

定第一點說明一及說

明二，並納入自我宣

告。 

三、申請有效性證明應符

合下列要件： 

（一）申請者為永續

環境治理技術

發明者、技術擁

有者、技術執行

三、申請有效性證明應符

合下列要件： 

（一）申請者為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技術發明

者、技術擁有

一、序文未修正。 

二、第一款修正機關簡

稱，理由同修正規定

第一點說明一。 

三、第一款至第三款修正

技術名稱，理由同修



者，或其他經本

部認可者。 

（二）申請者申請之永

續環境治理技術

符合學理及科學

證據。 

（三）申請者就其自我

宣告內容，須提

出自申請日前十

年內之二種以上

永續環境治理技

術試驗結果。 

者、技術執行

者，或其他經本

署認可者。 

（二）申請者申請之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技術

符合學理及科

學證據。 

（三）申請者就其自

我宣告內容，須

提出自申請日

前十年內之二

種以上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

治技術試驗結

果。 

正規定第一點說明

二。 

四、申請者應提出申請書，

並依本部公告之技術

規格種類，以網路傳輸

或書面方式檢具下列

文件向本部提出申請： 

（一）申請者之身分證

影本、公司登記、

商業登記或其他

相關設立許可、

登記、執照之證

明文件。 

（二）其他經本部指

定之證明文件。 

四、申請者應依本署公告

之有效性證明技術規

格種類，並以網路傳

輸方式檢具下列文件

向本署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格式內容

如附件一。 

（二）申請者之身分

證影本、公司登

記、商業登記或

其他相關設立

許可、登記、執

照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署指

定之證明文件。 

一、序文及第三款修正機

關簡稱，理由同修正

規定第一點說明一。 

二、第一款考量各項創新

科技技術之不同需

求，為保留彈性，刪除

第一款申請書格式，

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技術、廢水能資

源化技術及其他經本

部指定之永續環境治

理技術，由本部另行

公開申請書各類型之

申請書格式，並配合

修正序文。 

三、第二款及第三款依序

遞移為第一款及第二

款。 

五、有效性證明審查作業

如附件一，包括初審階

段、複審階段與核發及

公開階段，其規定如

下： 

（一）初審階段： 

     本部受理申請者

提出之有效性證

明申請應於十四

日內完成文件初

五、有效性證明審查作業

如附件二，包括初審階

段、複審階段與核發及

公開階段，其規定如

下： 

（一）初審階段： 

     本署受理申請

者提出之有效

性證明申請應

於十四日內完

一、 配合前點附件一刪

除，第一項序文附件

二修正為附件一，第

一款至第三款修正機

關簡稱，理由同修正

規定第一點說明一。

各款其他修正理由，

說明如下:  

（一）第二款附件三

修正為附件



審。經初審認定

申請之文件未符

合規定者，予以

退件。 

（二）複審階段： 

1. 經初審完成之申

請案，由本部針

對各技術類別永

續環境治理技

術，成立技術審

查會進行複審。

技術審查會下依

各申請之技術類

別規格屬性，成

立工作小組負責

第一階段審查，

審查通過後送交

技術審查會進行

第二階段審查，

其組成及運作如

附件二。 

2. 經工作小組決定

須現場查核者，

得至現場進行查

核。 

3. 工作小組得通知

申請者補正資

料，於審查期間

補正次數以三次

為限。需現場查

核案件，於現場

查核期間得另補

正一次。每次補

正日數不得超過

二十日，逾期仍

未完成補正者予

以退件。 

4. 申請者至技術審

查會進行說明並

經技術審查會審

核同意後，始得

通過。審查不通

過者，退回工作

小組審查。 

成文件初審。經

初審認定申請

之文件未符合

規定者，予以退

件。 

（二）複審階段： 

1. 經初審完成之

申請案，由本署

成立技術審查

小組進行複審，

其組成及運作

如附件三。 

2. 經技術審查小

組決定須現場

查核者，應以技

術審查小組成

員二至三人所

組成之現場查

核小組至現場

進行查核。 

3. 技術審查小組

得通知申請者

補正資料，於審

查期間補正次

數以二次為限。

需現場查核案

件，於現場查核

期間得另補正

一次。每次補正

日數不得超過

二十日，逾期仍

未完成補正者

予以退件。 

（三）核發及公開階

段： 

申請有效性證

明案件經本署

審查通過者，核

發有效性證明

並於本署建置

之技術資訊平

台公開有效性

證明。 

申請者得於審

二，為增加複

審階段審查效

率，將原技術

審查小組分為

第一階段成立

五人制工作小

組審查，必要

時得至現場查

核；經工作小

組審查通過後

再送交十五至

二十人制之技

術審查會進行

第二階段審

查，並放寬補

正次數。 

（二）第三款修正公

開資訊之網站

名稱，本部得

視各永續環境

治理技術類

別，彈性指定

公開之資訊網

站名稱。 

二、 第二項未修正。 

三、 第三項附件四修正為

附件三。 



（三）核發及公開階段： 

經本部審查通過

者，核發有效性證

明並於本部指定

之網站公開有效

性證明。 

申請者得於審查

作業完成前撤回申請。 

為審查核發有效

性證明，本部或經本部

委託辦理審查、核發及

其他有關業務之相關

機關（構）或法人、團

體，應依附件三之審查

原則辦理。 

查作業完成前撤回

申請。 

為審查核發有

效性證明，本署或經

本署委託辦理審查、

核發及其他有關業

務之相關機關（構）

或法人、團體，應依

附件四之審查原則

辦理。 

六、本部應對申請者提出

之申請資料保密。但經

申請者書面同意公開

部分，不在此限。 

六、本署應對申請者提出

之申請資料保密。但

經申請者書面同意公

開部分，不在此限。 

修正機關簡稱，理由同修

正規定第一點說明一。 

七、有效性證明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證明編號。 

（二）發證日期。 

（三）技術名稱。 

（四）申請者基本資

料。 

（五）自我宣告內容。 

（六）有效期限。 

（七）其他經本部指定

應載明事項。 

七、有效性證明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證明編號。 

（二）發證日期。 

（三）技術名稱。 

（四）申請者基本資

料。 

（五）自我宣告內容。 

（六）有效期限。 

（七）其他經本署指

定應載明事項。 

修正機關簡稱，理由同修

正規定第一點說明一。 

八、有效性證明之有效期

間為五年。申請者得

於期滿前三個月至六

個月內，檢具各技術

類別永續環境治理技

術展延文件向本部提

出展延申請。展延期

間為五年。逾期未提

出展延申請者，應重

新申請。 

前項展延申請之

審查作業，應依第五

點規定辦理。 

八、有效性證明之有效期

間為三年。申請者得

於期滿前三個月至六

個月內，檢具自展延

申請日前三年內完成

之相關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技術試驗結

果向本署提出展延申

請。展延期間為三年，

並以一次為限。逾期

未提出展延申請者，

應重新申請。 

前項展延申請之

審查作業，應依第五

一、第一項修正說明如

下： 

（一）修正技術名稱，

理由同修正規

定第一點說明

二。 

（二）為鼓勵外界踴

躍申請及推廣

各類永續環境

治理技術，爰簡

化行政程序，延

長有效性證明

之有效期間及

取消展延次數



點規定辦理。 限制。另考量各

技術類別性質

差異，將原檢具

技術試驗結果

修正為展延文

件。 

（三）修正機關簡稱，

理由同修正規

定第一點說明

一。 

二、第二項未修正。 

九、申請者具下列情事，應

敘明事由並檢具證明

文件，向本部申請補發

或換發有效性證明，補

發或換發之有效性證

明有效期間與原證明

相同： 

（一）申請者基本資料

變更。 

（二）有效性證明遺失

或毀損。 

九、申請者具下列情事，應

敘明事由並檢具證明

文件，向本署申請補發

或換發有效性證明，補

發或換發之有效性證

明有效期間與原證明

相同： 

（一）申請者基本資料

變更。 

（二）有效性證明遺失

或毀損。 

序文修正機關簡稱，理由

同修正規定第一點說明

一，其餘各款未修正。 

十、有效性證明審查，適

用申請時之技術規

格。 

十、有效性證明審查，適用

申請時之有效性證明

技術規格。 

配合第二點第四款修正，

酌作文字修正。 

十一、自本部公告廢止技

術規格之日起，本

部不再受理該項永

續環境治理技術之

申請；已受理之申

請案由本部通知申

請者停止審查。 

十一、自有效性證明技術

規格公告廢止之日

起，本署不再受理該

項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技術之申請；

已受理之申請案由

本署通知申請者停

止審查。 

一、配合第二點第四款修

正，酌作文字修正。 

二、修正機關簡稱，理由

同修正規定第一點說

明一。 

三、修正技術名稱，理由

同修正規定第一點說

明二。 

十二、取得有效性證明之

申請者有歇業或停

業逾一個月以上之

情形時，應於事實

發生後三十日內，

以書面方式報本部

備查。 

十二、取得有效性證明之

申請者有歇業或停

業逾一個月以上之

情形時，應於事實發

生後三十日內，以書

面方式報本署備查。 

修正機關簡稱，理由同修

正規定第一點說明一。 

十三、取得有效性證明之

申請者應加強技術

管理，以符合自我

宣告事項，並應遵

十三、取得有效性證明之

申請者應加強技術

管理，以符合自我宣

告事項，並應遵守環

一、修正機關簡稱，理由

同修正規定第一點說

明一。 

二、考量各項技術非常態



守環保法規。本部

對取得有效性證明

之申請者，每五年

得實施至少一次追

蹤抽查。 

保法規。本署對取得

有效性證明之申請

者，應每三年至少實

施一次追蹤查核。 

生產、製造實體產品，

且技術量體可能持續

增加，為簡化行政程

序、提升行政效能及

維持證明之品質，將

每三年一次應實施追

蹤查核修正為每五年

得實施一次追蹤抽

查。 

十四、申請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本部得通知

限期改善，並得公

開違規案件資訊： 

（一）經現場查核

發現執行之

技術內容與

自我宣告不

符。 

（二）其他經本部

認定不當使

用之情形。 

十四、申請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本署得通知限

期改善，並得公開違

規案件資訊： 

（一）經現場查核發

現執行之技術

內容與自我宣

告不符。 

（二）其他經本署認

定不當使用之

情形。 

修正機關簡稱，理由同修

正規定第一點說明一。 

十五、申請者取得有效性

證明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部得撤

銷其有效性證明： 

（一）申請文件有

虛偽不實情

事。 

（二）以詐欺、脅

迫、賄賂或其

他不正當之

方法，取得有

效性證明。 

經本部依前

項規定撤銷有效

性證明者，自撤銷

通知送達日起，不

得使用該有效性

證明。 

十五、申請者取得有效性

證明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署得撤銷

其有效性證明： 

（一）申請文件有虛

偽不實情事。 

（二）以詐欺、脅迫、

賄賂或其他不

正當之方法，

取得有效性證

明。 

經本署依前項

規定撤銷有效性證

明者，自撤銷通知

送達日起，不得使

用該有效性證明。 

修正機關簡稱，理由同修

正規定第一點說明一。 

十六、申請者取得有效性

證明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部得廢

止其有效性證明： 

（一）申請者自行

十六、申請者取得有效性

證明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署得廢止

其有效性證明： 

（一）取得有效性

一、修正機關簡稱，理由

同修正規定第一點說

明一，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二、相關事業申請者歇業



向本部提出

廢止有效性

證明。 

（二）未依第十二

點規定報本

部備查，經本

部通知二次

仍未完成備

查。 

（三）未配合第十

三點規定之

追蹤抽查。 

（四）同一事由，經

本部依第十

四點規定通

知限期改善

連續二次，仍

未完成改善。 

（五）違反環保法

規情節重大。 

（六）公司或獨資

之工商行號、

法人、機構或

團體歇業事

實發生或停

業經主管機

關認定超過

一年。 

（七）其他經本部

認定之情形。 

經本部依前

項規定廢止有效

性證明者，自廢止

通知送達日起，不

得使用該有效性

證明。 

證明之申請

者自行向本

署提出廢止

有效性證明。 

（二）未依第十二

點規定報本

署備查，經本

署通知二次

仍未完成備

查。 

（三）未配合第十

三點規定之

追蹤查核。 

（四）同一事由，經

本署依第十

四點規定通

知限期改善

連續二次，仍

未完成改善。 

（五）違反環保法

規情節重大。 

（六）其他經本署

認定之情形。 

經本署依前

項規定廢止有效

性證明者，自廢止

通知送達日起，不

得使用該有效性

證明。 

事實發生或停業經主

管機關認定超過一年

者，其有效性證明無

繼續維持效力之必

要，本部得予廢止，爰

增訂第一項第六款。 

三、第六款遞移為第七

款。 



第四點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有

效性證明申請書 

 

 

一、 本附件刪

除。 

二、 考量永續

環境治理

技術包括

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

整治技術、

廢水能資

源化技術

及其他經

本部指定

之永續環

境治理技

術，因應各

項創新科

技技術之

不同需求，

保留彈性，

爰予刪除。 



 

 



 

 



 

 



 

 



 

 
  



第五點附件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一、永續環境治理技術有效性證明審查

作業(共通性規定) 

 

附件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有效性

證明審查作業 

 

一、配合附件一

刪除，附件

二遞移為附

件一。 

二、配合第五點

修正，修正

審查程序流

程圖，並修

正技術名稱

及 機 關 名

稱、簡稱，理

由同修正規

定第一點。 

  



第五點附件三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二、技術審查會之組成及運作

(共通性規定) 

一、本部為有效性證明規劃、推動、

修訂以及申請案件之審查及

現場查核工作，針對各別永續

環境治理技術成立技術審查

會。 

二、技術審查會職掌如下： 

（一）審查技術規格之增修

訂。 

（二）複審第二階段審查有

效性證明案件。 

（三）其他經本部或所屬機關

（構）提出之待議事

項。 

三、技術審查會設委員十五至二十

人，其中須具備永續環境治理

技術實務經驗或法律專長，委

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

分之一，由本部部長或其授權

之機關（構）首長就下列人員

遴聘之，聘期三年，期滿得予

續聘： 

（一）本部或所屬機關（構）

代表一人或二人。 

（二）專家學者十四人至十八

人。 

（三）召集人由技術審查會之

委員互相推選。 

四、每次案件由技術審查會委員依

技術規格屬性組成五人制之

工作小組負責審查，工作小組

職掌如下： 

（一）初審技術規格之增修

訂。 

（二）複審第一階段審查有

效性證明案件。 

（三）必要時，得至現場進行

申請案件查核。 

（四）其他經本部或所屬機關

（構）認定之待議事

項。 

附件三、技術審查小組之組成及運

作 

一、本署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技術有效性規劃、推動、修訂

以及申請案件之審查及現場

查核工作，成立技術審查小組

（以下簡稱審查小組）。 

二、審查小組職掌如下： 

（一）審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技術有效性證明

技術規格之增修訂。 

（二）審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技術有效性證明

案件。 

（三）執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技術有效性證明

現場查核工作。 

（四）其他經本署認定之待議

事項。 

三、審查小組設委員十五至二十

人，其中須具備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技術實務經驗或法

律專長，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

得低於三分之一，由小組成員

於每次案件審查依技術規格

屬性組成五人制之工作小組。

由本署署長就下列人員遴聘

之，聘期三年，期滿得予續聘。 

（一）本署代表一人或二人。

其中一人由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

理會執行秘書擔任。 

（二）專家學者十四人至十八

人。 

（三）召集人由工作小組委員

互相推選。 

四、審查小組會議以每年至少召開

一次為原則。會議主席由召集

人擔任，召集人未能出席會議

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會議應有過半數委員之出席，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

一、配合附件一刪除，附件三遞移

為附件二。 

二、配合修正規定第二點第三款及

第四款修正，酌作文字修正。 

三、配合第五點修正，修正組職名

稱、技術審查會組成、執掌內

容。 

四、新增工作小組執掌內容。 



五、技術審查會會議以每年至少召

開一次為原則。會議主席由召

集人擔任，召集人未能出席會

議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

之，會議應有過半數委員之出

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作成決議。 

六、技術審查會會議之召開，得邀

請專家學者、有關單位及團體

派員列席說明或提供諮詢。 

七、技術審查會委員為無給職。 

作成決議。 

五、審查小組會議之召開，得邀請

專家學者、有關單位及團體派

員列席說明或提供諮詢。 

六、審查小組得針對申請資料有必

要時，以參與審查之成員另籌

組現場查核小組進行現場查

核。 

七、審查小組委員為無給職。 

  



第五點附件四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三、永續環境治理技術之審查

原則(共通性原則) 

一、對技術原理、系統設計的描述

足夠說明申請技術的特性，且

符合學理依據。 

二、一般宣告項目符合該技術對污

染物的適用性，且符合學理依

據。 

（一）適用介質宣告。 

（二）適用污染物宣告。 

（三）其他適用條件說明(如

水文地質)。 

（四）不適用條件宣告說明。 

（五）其他技術影響宣告說

明。 

三、技術表現自我宣告符合該技術

狀況且佐證資料及資料品質

(QA/QC)能符合技術表現的自

我宣告內容，且符合學理依

據。 

四、技術之技術規格自我宣告內容

所述參數，符合該技術一般性

狀況，且符合學理依據。 

五、技術之其他效益自我宣告，確

實優於該技術一般性狀況，且

符合學理依據（如無其他效益

之自我宣告，則本點不適用）。 

附件四、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

術之審查原則 

一、對技術原理、系統設計的描述

足夠說明申請技術的特性，且

符合學理依據。 

二、一般宣告項目符合該技術對污

染物的適用性，且符合學理依

據。 

（一）適用介質宣告。 

（二）適用污染物宣告。 

（三）適用水文地質條件。 

（四）其他適用條件說明。 

（五）不適用條件宣告說明。 

（六）其他技術影響宣告說

明。 

三、技術表現自我宣告符合該技術

狀況且佐證資料能符合技術

表現的自我宣告內容，且符合

學理依據。 

四、技術之技術規格自我宣告內容

所述參數，符合該技術一般性

狀況，且符合學理依據。 

五、技術之其他效益自我宣告，確

實優於該技術一般性狀況，且

符合學理依據。（如無其他效

益之自我宣告則本項不適用） 

一、配合附件一刪除，附件四遞移

為附件三。 

二、修正技術名稱，理由同修正規

定第一點說明二。 

三、因應審查原則修正為共通性原

則，現行規定第二點第三款刪

除，移列至修正後第三款括號

備註，現行第五款及第六款依

序遞移為第四款及第五款。 

四、因申請案內容可能涉及檢測數

據，爰新增資料品質(QA/QC)

之規定。 

五、酌作文字修正。 

 


